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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體育團體之業務運作、輔導及考核，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 

   規定者，適用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體育團體，指以推展體育為宗旨，依人民團體法向該法 

   主管機關登記立案，並以本法主管機關教育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教育主管機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全國性體育團體及地 

   方性體育團體。 

第四條  體育團體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 

   正人士成立各專項委員會。 

         全國性體育團體具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正式會員資格者，其所設專項 

   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及紀律委員會；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 

   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五條  體育團體應聘任專任工作人員，處理會務。 

     體育團體置秘書長、副秘書長或總幹事、副總幹事者，應聘任具有 

   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擔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 

     體育團體聘任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前二項資格條件遴選，提經 

   理事會通過；全國性體育團體並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條    體育團體不得聘任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專 

   任工作人員；於該理事長接任前已聘任者，亦同。 

     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擔任。 

第七條  體育團體應結合社會熱心人士組織體育志工，協助推廣公益體育活 

   動。 

第八條  體育團體應依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召開理事會議、監 

   事會議、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及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各專項委員會及 

   其他會議，依其章程規定辦理。 

第九條  體育團體應就下列資料，建立檔案加強管理，並列入移交： 

     一、會員資料及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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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動員、裁判及教練資料。 

     三、活動紀錄資料。 

     四、人事資料。 

     五、經費收支及財產資料。 

     六、其他與業務有關之資料。 

       前項檔案資料涉及個人資料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體育團體應依章程設立目的，加強推動下列全部或部分業務，建立 

   標準作業流程，訂定計畫，並確實執行： 

     一、建立運動選手分級登錄及成績登錄管理制度。 

     二、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及管理制度。 

                     三、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授證及管理制度。 

     四、辦理運動教練、運動裁判及工作人員之研習或在職進修。 

     五、建立運動教練選手遴選制度、培訓計畫，並積極培訓優秀運動 

       選手。 

     六、建立運動人才資料庫，並積極維護資訊安全。 

     七、建立運動紀錄及運動規則，蒐集國內外運動資訊，發行刊物，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會員及大眾正確運動資訊。 

     八、協助辦理運動科學研究及發展。 

     九、建立年度運動競賽季節制度，並舉辦競賽及推廣活動。 

     十、推動國際體育交流活動。 

     十一、建立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並積極尋求社會資源挹注。 

     前項第五款教練選手遴選制度、培訓計畫，第七款運動紀錄、運動 

   規則及其相關事項，全國性體育團體應適時辦理及公告。 

第十一條  體育團體預算、決算之編審，除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規定辦 

   理外，全國性體育團體應報教育部備查。 

     全國性體育團體獲教育部補助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於各該 

   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就補助經費部分之決算，連同財務報表，自行委 

   請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教育部亦得視需要 

   委請其他會計師複核。教育部補助未滿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教育部得委 

   請會計師查核簽證。 

第十二條  體育團體就其財務及會計事項，除應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規 

   定辦理，不得有匿報或虛報情事外，並加強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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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施內部財務監控制度。 

     二、拓展團體財源，增加自籌經費比例。 

     三、公告年度預算、決算及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第十三條  全國性體育團體組團（隊）代表國家參加國際運動賽會時，應參 

   考國際慣例及考量選手比賽之需要與權益，與選手互相建立共識，訂定 

   服裝、裝備及其相關規範，並報教育部備查；全國性體育團體應落實執 

   行。 

     全國性體育團體違反前項規定者，由教育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 

   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教育主管機關為輔導體育團體推動業務，提升其工作人員素質， 

   得定期舉辦研討會、觀摩會或座談會，提供體育團體選派績優工作人員 

   參加。 

第十五條  教育主管機關為輔導體育團體推展業務，得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經費補助辦法，補助體育團體推展業務。 

第十六條  教育主管機關為了解體育團體會務及業務辦理績效，得定期或不 

   定期派員訪視，或定期辦理考核；其訪視或考核結果，教育主管機關作 

   為經費補助或業務委辦之重要參據。 

     教育主管機關應就前項考核訂定實施計畫；其計畫之訂定及執行， 

   應聘請學者專家及民間公正人士參加。 

第十七條  體育團體如有未配合國家政策或違背國家法令之情事，經查證屬 

   實者，除依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理外，教育主管機關得視情形 

   ，停止行政支援或經費補助等輔導。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